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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函 
地  址：108002 台北市開封街 2 段 40 號 2 樓 
承 辦 人：沈 逸 榛
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81-3488 分機 129 
傳  真：（02）2381-8366 
E-MAIL：mute056@treca.org.tw

受文者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24 日  
發文字號：臺區營靖業字第 1120200023 號 
速  別：
附  件：如文

主旨：有關內政部營建署為配合教育部「強化人口及移民政策」推動

「擴大吸引及留用僑外生」工作小組之「短期研習生」留用方

案，為瞭解營造業「短期研習生」留用需求，請各處協助將調

查說明及調查表（如附件）轉知轄區所屬會員並請其於 112 年

3 月 30 日前完成填列，俾利本會彙整續處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

一、 依內政部營建署 112 年 2 月 23 日營授辦建字第 1121031283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 內政部營建署為配合教育部「強化人口及移民政策」推動「擴

大吸引及留用僑外生」工作小組之「 短期研習生 」留用方案

，經教育部 111 年 10 月 18 日「擴大吸引及留用僑外生」工

作小組第 5 次會議決議及國家發展委員會 112 年 1 月 16 日「

強化人口及移民政策 5 首長第 9 次會議」決議，研擬留用草

案方式如下：

(一)業者直接由國外專案引進研習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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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業者規劃研習來臺先修讀華語課程 6 個月以上，以適應

在臺生活。

(三)華語研習結束後，業者提供留臺就業申請資料予營建署。

(四)由營建署評估後向勞動部提出申請以會商方式辦理留臺

就業，並得同意免 2 年工作經驗。

三、 請各處協助將調查說明及調查表（如附件）轉知轄區所屬會員

並請其於 112 年 3 月 30 日前完成填列，如對調查表有疑問，

請逕洽本會承辦人：沈逸榛小姐，電話：02-23813488 分機 1

29，電子信箱：mute056@treca.org.tw。 

正本：本會各縣(市)辦事處 
副本：內政部營建署

理 事 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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